
 

         核發臺北市企業營運總部關係企業進駐工業區資格證明函流程圖 

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產業局列管個案有效期限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

 

 

     

 

申請人檢附書件向產業局提出申請

ˋ 

申請書件是

否齊全 

案件是否符合

「企業營運總部

關係企業」資格 

否 

是 

 

無法認定 

是 

否 得邀請專家

協助認定是

否符合 

是 

否 

是 

否 現場勘驗

是否涉及

違規 

有效期限屆滿

是否取得企業

營運總部相關

證明文件 

是 

否 

通知或退回申請人

限期補正 

 

函告申請人不符

之原因 

函告申請人不符

之原因 

核發「企業營運總部之關係企業」

資格證明函 

「企業營運總部之關係企業」資格證明函有效期限屆滿前半

年，產業局函發申請人通知其向中央申請企業營運總部認定 

 

應向產業局申請重新

認定關係企業資格 

 

結案 

依「臺北市各項違反

都市計畫法案件通案

處理原則」辦理 


